第十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推选委员会委员行为准则


1. 推选委员会委员为邀请制。委员接受邀请，即视为同意遵守该行为准则。

2. 每位委员将获得组织委员会发放的专用帐号密码，用于登录投票网站。该帐号只可自己使用，不得转让给他人。

3. 推选提名阶段为2019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在此阶段，每位委员需要尽早参与阅读和推荐候选作品的活动。推选委员会将开启内部意见交换平台，平台非常欢迎委员们提交针对候选作品的评论或推荐意见，以供其他委员参考。平台也欢迎委员们就候选作品展开深入的讨论。总而言之，推选委员会并不要求每位委员阅读所有候选作品，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广泛充分的阅读是推荐投票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所以这也是推选委员会委员应尽的义务，虽然这一义务无法硬性要求，也没有量化的标准。

4. 推选投票阶段为2019年4月11日至21日。在此期间，委员通过专用账户密码登录投票网站，进行实名投票。每位委员只有一次投票权，每个奖项（共八项）最多投4票，每项候选作品限投1票。投票记录只会对组织委员会公开。

5. 委员投票给某候选作品的唯一必要条件是：已认真阅读过该作品全部（建议阅读中短篇作品的全部以及长篇作品至少30%篇幅）并认为该作品值得华语科幻星云奖的奖励。如未曾阅读过某作品，请勿因任何其它原因投票给该作品。

6. 对每个奖项而言，每位委员的投票上限是4票。如在某项中，委员没有阅读超过五部作品，或在已阅读的候选作品中没有找出五部值得奖励的作品，则投票数可少于4票，甚至是投0票。当然，如上所述，我们鼓励委员在更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进行投票，不要轻易浪费宝贵的票。

7. 推选委员会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任何委员不得在任何奖项中给自己署名创作的候选作品投票，如投票则该一票无效。

8. 任何委员不得为任何作品（无论是本人或他人的）向其他推选委员会委员拉票。委员有权在公开平台（如微博、豆瓣、公众微信号等）或推选委员会的公共群组或平台推荐某部作品，这不算作拉票行为。但如私下向一个或多个推选委员会委员推荐作品并且提示对方投票给该作品，则此行为被视为拉票。如委员的拉票行为查有实据，第一次将获得警告并在推选委员会内部进行通报，第二次则取消该委员资格。

9. 委员不得因任何人的拉票而为候选作品投票。如有作者或其他利益人向你拉票，请不要理会。有拉票情况严重者或拉票者为其他委员，请向组织委员会监督举报信箱（kefu@csfa2010.com）举报并提交证据。

10. 任何委员不得为任何作品向其他委员提出以任何利益交换投票的请求（如换票和贿票行为）。推选委员会对这一行为零容忍，一经发现并查有实据，则立刻取消该委员资格并通报委员会。如该委员是为自己创作或参与的候选作品提出利益交换投票的请求，则该候选作品的参选资格同时取消。如该委员是为他人创作或参与的候选作品提出利益交换投票的请求，则组织委员会将根据情况考虑是否取消该候选作品的参选资格。

11. 委员不得因任何可交换得来的利益而为候选作品投票。如有任何人向你提出以任何利益交换投票的请求，请向组织委员会监督举报信箱（kefu@csfa2010.com）举报并提交证据。组织委员会将根据情况考虑是否取消涉事作品的参选资格。如委员因任何人的拉票或利益交换而投票给某候选作品，一经查实，根据严重程度获得相应的惩罚，包括且不限于：取消该委员在该项的投票、取消该委员所有的投票、取消委员资格并通报委员会等。

12. 委员应对推选委员会的内部事务严格保密。未经委员会统一批准，任何委员不得私自对外泄露内部事务。即使委员声明退出或被取消资格，仍要履行该保密条款。

13. 在任何时候任何委员因任何原因被取消委员资格后，该委员的所有投票将作无效处理。

14. 委员可随时声明退出委员会，退出后该成员所有投票将作无效处理。

1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织委员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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